
105 年臺北市職業災害勞工服務公民參與活動 

議題一：如何加強勞雇關係保障勞工權益 

（一） 議題說明 

1. 勞動基準法設立意義 

勞動基準法係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為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

雇關係，促進經濟發展，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

法所訂之最低標準。若低於法定標準，不僅其約定無效，雇主並

將被處罰。 

2. 勞雇關係實際面臨之挑戰與困境 

近年我國的勞雇關係因為非典型工作日益增多，致使以往穩固的

勞雇關係逐漸鬆動，不斷地衝擊既有的勞動法規。而薄利時代來

臨，更讓許多雇主為降低用人成本而鑽法律漏洞，甚至寧願違法，

致使許多勞工得不到應有的法律保障。尤其許多基層勞工竟不知

自己有無勞工保險，甚或有自行放棄。 

 

又多數勞工其實並不清楚自身和雇主是屬於勞雇關係，還是派遣

的連帶責任關係，抑或是業務的承攬關係。如何在勞工相對弱勢

的勞動環境中，保障勞工基本勞動權益，穩固勞資雙方關係，是

我們要努力的方向。 

 

（二） 討論子題 
1. 政府加強勞動條件的檢查，對於勞雇關係的穩固是否具有效益？

可能產生負面效果有哪些？在實地實施勞動檢查時，勞工又如何

自處及應對？ 
 

2. 若您身為勞工，除現行法規已存在者，您還期待加入或修正哪些

保障勞工權益項目? 

 

3. 若您是雇主，會如何看待勞雇關係議題或期待政府該如何協助勞

雇雙方權益之調整及維護? 

 

4. 您認為未來政府對於非典型工作(派遣、定期、部分工時等)之法

律規範應如何訂定?對於勞務承攬及勞務採購的勞工權益，又當如

何落實?相關勞動法規又有哪些是您認為需要修訂的? 



議題二：如何具體落實職業災害的預防作業 

（一） 議題說明 

1. 預防職災的重要 

台灣的經濟奇蹟，是由辛苦的勞工朋友創造出來，在打拼工作的

同時，如果發生職災事件實在是令人遺憾。而每位罹災勞工除了

生命遭到威脅，其整個家庭的經濟、生活、甚至對國家社會來說，

皆會造成衝擊與損失，故加強預防工作之推動與落實，減少職業

傷病發生，是政府、雇主與勞工三方共同努心的目標。 
 

2. 職業災害發生的原因 

大致可分為直接原因、間接原因、基本原因。直接原因一般是指

能量釋出及有害物暴露，間接原因包括不安全的狀態(佔 10%)+不

安全的行為(佔 88%)，基本原因是指雇主管理上的缺失所引起，由

此可知職業災害發生的原因在間接原因(不安全的狀態及不安全

的行為)就佔了 98% (工業安全衛生月刊，2006.12)。 

 

 

3. 不安全行為的涵義 

主要係指人的問題，一般屬人為因素引起，由於當事人缺乏知識

及技術，不正確態度、生理上不適合等個人問題。而顯現於行為

上，指對安全做的不好，或對安全部份工作的失誤，包括了使運

轉中機械之安全裝置、器具保護的欠佳及錯誤的動作等，其完全



受到管理(組織、制度、基準、執行)、技術(設計、材料、施工、

維護)、人(知識、技能、態度、意識)等缺陷所影響。 

 

（二） 討論子題 
1. 如何提升勞工的職場安全或通勤職災安全意識(例如：闖紅燈之通

勤職災不予核發傷病給付等)？ 

 

2. 我國受雇勞工以服務業居多，目前勞動檢查大多著重在職業安全

衛生、機械設備等維護方面居多，對於勞動條件或勞工權益(例如

超時工作等)預防機制仍有限，如何具體落實勞動檢查機制，以避

免勞工權益受損或職業災害的發生？加重處罰對企業違規的不法

行為有遏止作用嗎？ 

 

3. 除了立法的規範外，如何加強促進雇主辦理勞工職業安全教育訓

練? 

 

4. 如何給予勞工因年齡增長、體力衰退而調整職務，或是提供其他

職場上的協助以避免職業災害的發生？ 

 

 

 

 

 

 

 

 

 

 

 

 

 

 

 

 

 

 



議題三：如何加強職業災害通報網絡 

（一） 議題說明 

1. 職業災害的通報機制的重要 

職業傷病的通報機制乃是現代化國家勞工保護制度中不可或缺的

一環，其目的在於早期發現職場中異常的健康問題並早期介入，

及職業災害發生之後給予罹災勞工適切的賠償補償。 
 

2. 職業災害的通報機制的建置 

我國職業傷病的通報與統計制度亦已有建置，包括勞工健康檢查

制度、重大職災通報機制、職災補償制度等，但制度設計與實際

運作卻出現不少問題，尤其是在職業病方面，低估的問題比其他

先進國家更為嚴重（台灣衛誌，2010）。 
 

3. 本市職業傷病通報現況 

本市自 97 年起承接勞動部「職業災害勞工個案主動服務計畫」後，

通報系統多以勞工保險局傷病、失能、死亡名單及本府勞動檢查

單位為主要通報來源。然而，在實務工作中，勞工保險局通報案

件多數在事件發生過後一段時間，受災勞工無法獲得立即性協

助，因此如何提升雇主、醫院、受災勞工及其家屬在職業災害發

生當下就能立即通報，以免錯失各項重建工作之先機，實屬當務

之急。 

 

 
【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職災通報受理件數】 

統計期間:101年7月至103年12月 

 

 



（二） 討論子題 
1. 根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規定：「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

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一、發

生死亡災害。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三、發生災

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四、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若未依法通報勞動檢查機構，將依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43條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儘管如

此，仍有許多雇主存有僥倖心態，因此如何落實雇主通報責任？ 

 

2. 又，勞工發生職災第一時間通常會被送往醫院，如何把握職災勞

工在醫院接受治療的黃金期，提升醫院主動通報之意願？ 

 

3. 如雇主及醫院皆未及時通報，勞工及其家屬又該如何自力救濟？ 

 

 

 

 

 

 

 

 

 

 

 

 

 

 

 

 

 

 

 

 

 

 

 

 



議題四：職災事件發生後所需要的協助內容 

（一） 議題說明 

1. 罹災勞工及其家庭的辛苦 

每個職災勞工背後都有辛酸的故事，一旦勞工發生職業災害，不

僅個人身心健康受到損害，生命受到威脅且有終生障礙的可能。

其家庭亦連帶受到經濟、生活照顧、及社會適應等方面之衝擊。

職業災害事件對於勞工個人及家庭造成多方面及潛在長期之影響

不容忽視，職業災害勞工家庭需求多元且持續，涵蓋了醫療、心

理、社會復健、職能復健、重返職場與職業重建等。 
 

 

 

2. 職業災害勞工家庭主動服務（FAP） 

本市提供職災勞工個案主動服務，設有專責職業災害勞工個案管

理員，針對職災勞工，除提供法律與經濟協助、職業重建等，更

重要的是陪伴職災勞工或家屬走過工傷之心理支持服務，並以個

案管理的專業服務模式，結合勞工行政體系、社會福利服務及衛

生醫療服務等資源，透過跨專業的合作，協助職災勞工及家庭功

能之重建，並定期追蹤瞭解職業災害勞工身心復原情況，以協助

重返職場。具體服務內容如下 : 

 

 協助申請臺北市職災慰問金 

 職災勞工權益諮詢 

 勞政及社政福利資源連結 



 協助處理職災勞資爭議及轉介法律諮詢 

 協助轉介醫療職能復健及職業重建資源 

 提供職災勞工心理支持及社會適應服務 

 協助轉介就業及職業訓練相關服務 
 

（二） 討論子題 
1. 職災發生當下，您最需要什麼協助？ 

 

2. 您認為FAP服務內容有哪些待補強之處？或您期待職業災害勞工

個案管理員能再為您做到什麼？ 

 

3. 職災發生至今，您期待政府還能再做些什麼？您有哪些具體的建

議？ 

 

 

 

 

 

 

 

 

 

 

 

 

 

 

 

 

 

 

 

 

 

 

 



議題五：如何有效落實職災勞工心理復健 

（一） 議題說明 

1. 職災勞工心理復健的重要 

職業災害是突如其來發生的巨變，因此對於職災勞工有創傷壓

力、睡眠障礙、生涯困難、人際相處問題、家庭經濟、社會適應

等方面皆會有巨大的變化及影響。心理方面可能有著悔恨、失落、

憤怒、焦慮、憂鬱、自卑等交錯複雜的情緒，往往在災後的生活

中久久無法釋懷，進而可能有悲劇的發生。勞委會於民國 98年 11

月 19 日公告「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

引」。民國 101 年 10 月我國出現首例勞工因工作壓力大，導致自

殺被認定職業病。 

 

2. 職災勞工心理復健的現況 

心理重建乃屬生活重建之一環，只要職災勞工有需求，應在任何

階段提供職災勞工心理需求。但是這需求評估與案主意願之間，

似乎有著一定的差距，個管員評估可能需要介入輔導，但是基於

個案的意願、時間、地點、復原程度等等，當然無法強迫案主接

受，也往往無法及時提供適切的輔導；再者，目前國內只有少數

心理師對於職業災害勞工之復原歷程及相關資源服務有所了解，

要聘到具有一定經驗的心理師著實不容易。 

 

（二） 討論子題 

1. 如何有效增進職災勞工或其家庭接受心理輔導的意願？目前提供

的諮商輔導服務還有哪些需要改進的地方？ 

 

2. 輔導諮商不僅限於一對一的個別諮商，團體諮商或同儕支持團體

等方式也許更能發揮治療效果，但是要如何促進或規劃配套措

施？ 
 



議題六：如何協助疑似因工作導致職業病之勞工 

（一） 議題說明 

1. 職業病認定 

談到職業災害大家想到的可能都是在工作中因意外事故造成的體

傷、死亡，卻忽略了還可能導致職業病，其實職業病對勞工造成

的影響可能不下於職業傷害。疑似因工作導致職業病之勞工，會

藉由職業疾病就醫流程取得職業傷病的身分，但有部分勞工朋

友，因在職災舉證責任的不足，以至於未能取得職災身分，故對

於疑似因工作導致職業病勞工之權益該如何維護，是目前很重要

的議題。 

 

2. 職業病認定的模糊與困難 

職業病的原因日漸複雜，個人疾病史與職業因素共同作用形成多

重原因的職業病，例如：石綿引起的肺症(長期於密閉通風不良的

工作場所工作)，若是合併有抽菸的工人，亦將提高患病的風險。

如要區隔職業病與普通疾病原，不但困難甚至不可能。甚或以最

廣義推論，所有普通疾病均有或多或少的職業原因，所有的職業

疾病亦有或多或少的普通原因。再如公司管理因素導致的心理或

精神疾病，或促發生理疾病，甚或自殺，是否有足夠證據證明與

工作有相關聯，實屬勞工的一大考驗。 
 

（二） 討論子題 
3. 如何教導及協助勞工蒐集潛藏於職場危害的相關資料？(如：下背

痛) 

 

4. 對於因過度勞動所導致的職業傷害或職業病事件，如何落實職場

健康促進政策及預防職業病的發生？ 
 

 

 

 

 

 

 

 

 



註一： 

 
 

 

註二：目前勞工保險職業病種類類別分為以下七大類 

一、 第一類化學物質引起之疾病及其續發症(如：甲醛引起之疾

病、巴拉刈等除草劑引起之疾病) 

二、 第二類生物性危害引起之疾病及其續發症(如：結核病、嚴重

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 

三、 第三類物理性危害引起之疾病及其續發症(如：職業性腕道症

候群、旋轉肌袖症候群) 

四、 第四類其他危害引起之疾病及其續發症(如：創傷後壓力症候

群PTSD、憂鬱症) 

五、 職業性癌症(如：肺癌、皮膚癌、甲狀腺癌) 

六、 第六類致癌之特定製程所引起之癌症(如：皮膚癌、肺癌) 

七、 第七類職業性肺病(如：石綿引起之石綿肺症、鋁肺病) 

 

註三：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之認定參考指引 

     修正對照表(適用於過勞議題) 

 


